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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半岛全媒体记者
郭振亮） 22日，记者从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获悉，为助力青岛市人才攻
势，不断优化人才成长和发展环境，
提升人才住房建设和筹集工作水平，
《关于进一步优化人才住房建设和筹
集工作的意见》正式面向公众征求意
见。
根据该意见，产权型人才住房签

订购房合同满5年可上市交易；不满10
年的，需将购房时以限定价格购买的
部分面积，按照成交价格与购买时限
定价格差价的50%交纳土地收益；超
过10年的，不需交纳土地收益。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市南区、市北

区、李沧区要以城市更新为支撑，通过
盘活利用闲置建筑等方式筹集人才住
房，也可在商品住房项目划定20%比
例的房源优先面向人才销售。其他区
（市）要进一步发掘城市土地资源优
势，重点发展人才集聚片区，通过市场
化运作打造人才社区（小镇）或青年创
业城，多渠道筹集、多主体供应人才住
房。
加强租赁型人才住房建设和筹

集，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人才住房
要坚持以租赁型为主，其他区（市）应
适当增加租赁型人才住房建筹数量，
集中建设项目要保持合理租售比例。
落实好对租赁型人才住房的税费减
免优惠政策，在银行信贷以及奖补资
金等方面，加大对租赁型人才住房政
策扶持力度，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
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集中建设的人才住房应按照产

城融合、职住平衡原则，充分考虑人
才群体就业、就医、就学、出行等实际
生活需要，合理规划选址。各区（市）
要优先选取地铁站点周边等交通便
利、配套设施齐全地段，重点推进青
年创业城等积聚人才社区（小镇）建
设。
进一步优化人才住房配建制度，

各区（市）在完成年度建筹任务的前
提下，确定实物配建的地块可按照保
持配建比例不变的原则，采取实物建
设和提取资金相结合的方式配建，报
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备案后实施。确
属不宜实物配建的地块，经市政府批
准可以采取仅提取资金的配建模式。
提取的资金由辖区政府监管，专项用
于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的建设、筹
集以及补贴资金发放等。
完善人才住房与住房货币补贴

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建立全市统筹的
人才住房资金制度，加大货币补助力

度，提高人才安家费、安家补贴标准；
倡导用人单位对引进人才一次性发
放购房补贴，支持人才购买商品住
房。
建立人才住房定价备案制度，各

区（市）确定的人才住房销售价格原
则上应不高于同区域商品住房预售
方案拟销售价格的80%，报市住房制
度改革和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备案同意后实施。
各区（市）公开销售的人才住房，

需提供不低于可售套数2 . 5%的房源
作为市本级人才住房。建立人才住房
轮候保障制度，资格准入实现日常受
理，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建立市本级人才库并进行排序，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根据人才住房项
目建设进度拟定分配方案，并按照排
序结果组织分配。

产权型人才住房满5年可交易
青岛进一步优化人才住房建设，三区商品房拟划出20%优先供给人才

2月20日，城阳区发布最新消息称，申请
城阳区人才共有产权住房放宽到中专及同等
学历。据悉，2020年全年人才共有产权住房受
到广大人才欢迎，目前已经网签11000套。
去年3月中旬，青岛市城阳区出台聚集
人才的“六条硬核举措”，打造吸引人才的强
磁场和人才发展的最佳环境。其中，《关于吸
引人才享受共有产权住房政策的实施意
见》聚焦人才“买房难”“买房贵”的难点，面
向从院士到大专学历等七类人才开放，对
不同层次人才购房时由区属国有企业垫付
或赠予30%房款。
据数据统计，自城阳区共有产权住房

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0年10月上旬，累计
有14868人报名，签订人才购房协议7930
人，网签7191人，其中新引进区外人才网签
3135人。
2020年城阳楼市火爆得益于共有产权
的刺激，让城阳区一度超越西海岸新区，成
为青岛楼市最火爆的区域，不少房地产企
业纷纷急速推新，为城阳区招贤纳士提供
有力保障。据统计，2020年城阳区全年新房
共成交24850套，仅次于西海岸新区，全市
排名第二。如今，申请城阳区人才共有产权
住房条件放宽到中专及同等学历，也将满
足更多人安居乐业的愿景。 据海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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